
关于单志虎非法狩猎行为的致歉信

本人单志虎，男，公民身份号码：1324291968****1532。现本人就非法
狩猎违法行为，向公诉机关及社会各界致歉。我的行为违反了法律法
规，破坏了野生动物资源，造成了不良的社会影响。我的行为源于法律
意识淡薄，对此我深感愧疚与自责。我对自己的所犯错误的严重性有了
彻底的认识，我完全接受并尊重执法部门依法作出的处理决定。为表示
悔改诚意，本人郑重承诺如下：我全面配合调查处理，接受并履行一切
法律审判和处罚决定。我将认真学习相关法律规定，从根本上转变思
想，牢固树立法治观念和生态保护意识。此次事件是一次沉痛的教训，
我将以实际行动改过自新、回归正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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